
今 日 威 海

格《关于调整收费政策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》出台

威威海海取取消消多多项项房房产产收收费费项项目目
开发商信用等级高

还享更大优惠

此次还对部分监管收费项目实
行差异化政策，信用等级高的房地
产企业将享受更优惠的政策。

按照《意见》，信用等级为3A级
的企业，不纳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
管，免缴农民工工资保障金；信用等
级为2A级的，商品房预售资金减半
监管，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减半缴纳。
房地产开发企业享受的以上优惠政
策，以上一年度房地产开发企业信
用评价等级为准。首批2014年信用
等级高的开发企业将享受新政策。

市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，威海
实施的预售资金监管和农民工工资
保障金制度有效保障了购房者和农
民工的合法权益，但执行方式不够
灵活，企业不应该被“一刀切”，新政
将为开发企业减少资金压力。

按照2004年颁发的《关于在建
筑行业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
的通知》，威海建设单位在办理招标
申请前，按工程总造价的2%缴纳；
总承建施工企业中标后，在领取中
标通知书前，按投标总价的2%缴纳
农民工工资保障金。

相关费用减免后，建设主管部
门将与房产开发企业签订承诺书，
若企业在农民工工资、商品房预售
资金领域出现问题，主管部门将对
企业处罚，严重情况将吊销其开发
企业资质证书。

市住建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
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评价体系，信
用等级作为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、
销售、管理的重要依据。

日前，国家出台连缴
公积金半年就能贷款、二
手房首付减低、过户税费

减免等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。12日，威
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威海市物价
局、威海市财政局、威海市经信委、威海
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联合出台《关
于调整收费政策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
稳健康发展的意见》(下称《意见》)，以减
轻企业和个人负担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
康发展。

本意见自2015年4月13日起施行，
有效期至2017年4月12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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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减免

减免的收费项目包括城
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中的小区
配套押金，同样停收的还有价
格调节基金。据悉，价格调节
基金征收标准为房地产企业
营业收入的5‰。

《意见》规定，两项收费按
照据实结算。即散装水泥专项
管理资金由办理工程施工许
可时预缴调整为办理工程施
工许可时登记，办理竣工验收
备案手续时预缴，取得《建设
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》后按照
规定据实结算；新型墙体材料
专项基金由办理工程许可时
预缴调整为办理竣工验收备
案手续时预缴，取得《建设工

程竣工验收备案证》后按照规
定据实结算。

根据《山东省新型墙体材
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
法》、《山东省散装水泥专项资
金征收和使用管理细则》、《山
东省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办法》，
威海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开工
前应缴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
金(10元/平方米)、散装水泥专
项管理资金(2元/平方米)。

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局工作人员解释，威海房地产
开发项目已全面停止使用散
装水泥和粘土砖，这些收费无
实际意义，因此据实结算比较
科学。

▲威海此次房地产新政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个人均有积极影响。（资料片）

部分项目收费节点有变化

按照《意见》，部分收费项目
的收费节点有了变化，以减轻房
产开发企业或个人的资金压力。

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可在办
理施工许可手续时缴纳全额的
50%，在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时再
缴纳余额；房屋维修基金由办理
商品房预售时征收调整为办理房
屋产权登记时征收。

配套管网费的缴纳节点也有
变化。根据《意见》，供热、燃气设
施配套费，由办理施工许可时全
额缴纳调整为申请办理供热、燃
气配套手续时缴纳全额的60%，
其余的40%在办理竣工验收、投
入使用时缴纳；对无供热设施和
燃气设施的地下车库、储藏室(草

厦子)等，免缴供热和燃气设施配
套费。

给排水工程配套建设费，在
申请办理配套时缴纳工程预算额
的60%，其余的40%根据工程决
算在办理竣工验收、投入使用时
结清；电力设施配套费，在办理临
时用电时缴纳全额的10%，申请
办 理 供 电 手 续 时 缴 纳 全 额 的
70%，其余的20%在办理竣工验
收、投入时缴纳。

市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，之
前配套管网费在项目开工前缴
纳，但管网配套施工则在项目开
工2-3年之后才进行，此举占用
开发企业大量资金，不能马上体
现在项目进度上，导致资金闲置。

本报记者 王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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